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级以上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

起草单位
其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

公民

项目建议

立项申请

立项

向同级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地

方标准立项申请

对制定地方标准的必要性、

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

对立项申请是否符合地方标

准的制定事项范围进行审查

形成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

送审

审查

报批

批准发布

备案

公开

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

及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

体、消费者组织和教育、

科研机构等方面意见，并

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门户网

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

修改完善

组织进行技术审查

根据技术审查意见修改

完善

与编制说明、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征求意见采

纳情况等材料一并报送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技术审查

与技术审查意见处理情

况及编制说明、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意见、征求

意见采纳情况等材料一

并报送立项的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

批准、编号

自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由省

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向国

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自地方标准发布之日起二十

日内在其门户网站和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布其制

定的地方标准的目录及文本

地方标准制定流程

起草

向市级以上标准化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建议

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企业

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消费

者和教育、科研机构等方面

的实际需求调查

将收到的立项建议通报同级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地方标准立项计划

组织对地方标准报批稿及相

关材料进行审核

审核

审核

提出立项申请的行政主管部

门认为相关技术要求存在重

大问题或者出现重大政策性

变化的，可以向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项目变更或者

终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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